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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論述如上。是聲請人之主張，所謂真調會無法歸屬於任何憲法機關，

關係機關立法院主張所稱真調會係在憲法五院之外，因特定任務成立

之暫時性組織云云，並各自依此而為憲法適用上之陳述，本院自無再予

一一准駁之必要，特此指明。

憲法第七十八條規定司法院解釋憲法，並有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

之權。依憲法第七十九條第二項及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第四項規定，解

釋憲法及組成憲法法庭審理政黨違憲之解散事項，為司法院大法官之

職權。大法官依憲法規定，獨立行使憲法明文規定之上述司法核心範

圍權限，乃憲法上之法官。憲法解釋之目的，在於確保民主憲政國家憲

法之最高法規範地位，就人民基本權利保障及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等憲

法基本價值之維護，作成有拘束力之司法判斷。為符司法權之本質，釋

憲權之行使應避免解釋結果縱有利於聲請人，卻因時間經過等因素而

不具實益之情形發生。是為確保司法解釋或裁判結果實效性之保全制

度，乃司法權核心機能之一，不因憲法解釋、審判或民事、刑事、行政

訴訟之審判而有異。

保全制度固屬司法權之核心機能，惟其制度具基本權利與公共利

益重要性，當屬法律保留範圍，應由立法者以法律明定其制度內容。於

立法機關就釋憲程序明定保全制度之前，本院大法官行使釋憲權時，如

因系爭憲法疑義或爭議狀態之持續、爭議法令之適用或原因案件裁判

之執行，可能對人民基本權利或憲法基本原則造成不可回復或難以回

復之重大損害，倘依聲請人之聲請於本案解釋前作成暫時處分以定暫

時狀態，對損害之防止事實上具急迫必要性，且別無其他手段可資防免

其損害時，即得權衡作成暫時處分之利弊，若作成暫時處分顯然利大

於弊時，自可准予暫時處分之宣告。本件聲請於本案解釋作成前為暫

時處分部分，雖非憲法所不許，惟因本案業經作成解釋，已無須予以審

酌，併此敘明。

釋字第五八六號（93.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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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文】

財政部證券管理委員會（後更名為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

會），於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九月五日訂頒之「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

一第一項取得股份申報事項要點」，係屬當時之證券交易主管機關基於

職權，為有效執行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一第一項規定之必要而為

之解釋性行政規則，固有其實際需要，惟該要點第三條第二款：「本人

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及二親等以內親屬持有表決權股份合計超過三

分之一之公司或擔任過半數董事、監察人或董事長、總經理之公司取

得股份者」亦認定為共同取得人之規定及第四條相關部分，則逾越母

法關於「共同取得」之文義可能範圍，增加母法所未規範之申報義務，

涉及憲法所保障之資訊自主權與財產權之限制，違反憲法第二十三條

之法律保留原則，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一年時，失其效

力。

【解釋理由書】

主管機關基於職權因執行特定法律之規定，得為必要之釋示，以

供本機關或下級機關所屬公務員行使職權時之依據。另法官於審判時

應就具體案情，依其獨立確信之判斷，認定事實，適用法律，不受行政

機關函釋之拘束，乃屬當然，業經本院釋字第一三七號、第二一六號、

第四○七號等號解釋闡明在案。法條使用之法律概念，有多種解釋之可

能時，主管機關為執行法律，雖得基於職權，作出解釋性之行政規則，

然其解釋內容仍不得逾越母法文義可能之範圍。

七十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增訂公布之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一第

一項規定：「任何人單獨或與他人共同取得任一公開發行公司已發行

股份總額超過百分之十之股份者，應於取得後十日內，向主管機關申

報其取得股份之目的、資金來源及主管機關所規定應行申報之事項；

申報事項如有變動時，並隨時補正之。」雖對人民之資訊自主權有所限

制（本院釋字第五八五號理由書參照），然該規定旨在發揮資訊完全公

開原則，期使公司股權重大異動之資訊能即時且充分公開，使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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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投資人能瞭解公司股權重大變動之由來及其去向，並進而瞭解公司

經營權及股價可能發生之變化，以增進公共利益。其所稱之「共同取得

人」，於文義範圍內有多種解釋之可能，而同法並未對於該法律概念作

定義性之規定，主管機關為達成前開規定立法意旨，自得基於職權，針

對我國證券市場特性，予以適當之闡釋，作出具體明確之例示規定，以

利法律之執行。

財政部證券管理委員會（後更名為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

會）依同法第三條，為當時之證券交易法主管機關，於八十四年九月五

日訂頒「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一第一項取得股份申報事項要點」

（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八十七年十月三十一日修正），係該會

本於主管機關職權，為有效執行法律，落實股權重大異動之管理，對上

開法律所為之解釋性行政規則，旨在闡明該規定所稱之「取得股份」、

「共同取得人」、「取得方式」等概念之含義及其適用範圍，使證券取

得人知悉在何種情形應履行申報義務，為執行證券交易法上開規定所

必要。

惟上開要點第三條第二款：「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及二親

等以內親屬持有表決權股份合計超過三分之一之公司或擔任過半數董

事、監察人或董事長、總經理之公司取得股份者」亦認定為共同取得人

之規定及第四條相關部分，雖係主管機關為有效揭露資訊，妥適保障投

資人權益，考量親屬關係於我國企業文化之特殊性，以客觀上具備一

定親屬關係與股份取得行為為標準，認定行為人間意思與行為共同之

必然性所訂定。此種定義方式雖有其執行面上之實際考量，然其忽略

母法「共同」二字依一般文義理應具備以意思聯絡達到一定目的（如控

制、投資）之核心意義，不問股份取得人間主觀上有無意思聯絡，一律

認定其意思與行為共同之必然性。衡諸社會現況，特定親屬關係影響、

支配家族成員股份取得行為之情形雖屬常見，但例外情形亦難認不存

在。單以其客觀上具備特定親屬關係與股份取得行為，即認定股份取

得人手中持股為共同取得，屬應併計申報公開之股權變動重大資訊，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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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造成股份取得人間主觀上無共同取得之意，卻因其具備客觀之親屬

關係與股份取得行為，未依法併同申報而成為母法第一百七十八條第一

項第一款、第一百七十九條處罰之對象，顯已逾越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

條之一第一項「共同取得」之文義可能範圍，增加母法所未規範之申報

義務，涉及憲法所保障之資訊自主權與財產權之限制，違反憲法第二十

三條之法律保留原則，為避免證券市場失序，該項規定應自本解釋公布

之日起，至遲於屆滿一年時，失其效力。

釋字第五八七號（93.12.30.）

【解釋文】

子女獲知其血統來源，確定其真實父子身分關係，攸關子女之人

格權，應受憲法保障。民法第一千零六十三條規定：「妻之受胎，係在

婚姻關係存續中者，推定其所生子女為婚生子女。前項推定，如夫妻之

一方能證明妻非自夫受胎者，得提起否認之訴。但應於知悉子女出生

之日起，一年內為之。」係為兼顧身分安定及子女利益而設，惟其得提

起否認之訴者僅限於夫妻之一方，子女本身則無獨立提起否認之訴之

資格，且未顧及子女得獨立提起該否認之訴時應有之合理期間及起算

日，是上開規定使子女之訴訟權受到不當限制，而不足以維護其人格權

益，在此範圍內與憲法保障人格權及訴訟權之意旨不符。最高法院二十

三年上字第三四七三號及同院七十五年台上字第二○七一號判例與此

意旨不符之部分，應不再援用。有關機關並應適時就得提起否認生父之

訴之主體、起訴除斥期間之長短及其起算日等相關規定檢討改進，以符

前開憲法意旨。

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規或判例，經本院依人民聲請解釋認為

與憲法意旨不符時，其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者，得以該解釋為基礎，依

法定程序請求救濟，業經本院釋字第一七七號、第一八五號解釋闡釋

在案。本件聲請人如不能以再審之訴救濟者，應許其於本解釋公布之

日起一年內，以法律推定之生父為被告，提起否認生父之訴。其訴訟程




